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 ）粮[粮储]罚字〔    〕第   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当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址（地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查，你/你单位（案件事实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行政处罚告知情况，当事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意见，复核以及采纳情况和理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局认为，（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、处罚依据）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综上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依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[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]决定处罚如下：
    1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需缴纳罚款的，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缴纳罚款。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              人民政府或        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复议、诉讼期间不影响本处罚决定执行。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，本行政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粮食和储备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存档，一份必要时交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使用说明

1.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是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载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等事项时使用的文书。适用普通程序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使用本文书，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不使用本文书。另外，括号内加粗的楷体文字为内容提示，制作文书时不体现在其中。
2.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：可以写明案件线索来源、核查及立案的时间，以及采取的先行登记保存、行政强制措施、现场检查、抽样取证等案件调查情况。
3.案件事实：需表述清楚，包括违法行为的时间、地点、目的、手段、情节、违法所得、危害结果、主观过错等。要客观真实，所描述的事实必须得到相关证据的支持，内容全面、重点突出。
4.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：要将认定案件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列举清楚，所列举的证据要符合证据的基本要素，根据证据规则应当能够认定案件事实。必要时可以将证据与所证明的事实对应列明。
5.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、处罚依据：定性依据即违法行为直接违反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，处罚依据即决定处罚内容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。在表述定性依据和处罚依据时，应当写明所依据的具体条款和内容。
6.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：从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主观过错以及公平公正要求等方面，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依据和理由加以表述，阐明对当事人从重、从轻、减轻处罚的情形。
7.行政处罚的内容包括对当事人给予处罚的种类和数额，有多项的应当分项写明。责令改正不属于行政处罚，不列入行政处罚内容中，可以在行政处罚内容前表述。
8.使用本文书需填报《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》，经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后制发。


